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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臺南市政府辦理工廠管理輔導法第 33
條劃定公告之特定地區土地使用分區案 

行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4 年 2 月 10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105 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陳組長繼鳴 

肆、出列席人員(發言要點詳附件 1；簽到簿詳附件 2) 

記錄：馮景瑋 

伍、結論： 

一、就辦理程序： 

(一)依據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，「特定地

區範圍土地周圍均屬優良農地性質，無法將特定農業

區變更者，應輔導區內之未登記工廠轉型或遷

廠…」，是特定地區範圍土地周圍「非」屬優良農地

性質者，是否為辦理特定地區範圍內之特定農業區檢

討變更之必要條件，案涉方案規定原意，請作業單位

另案函請經濟部釐清，並提供特定地區檢討變更案件

之處理順序（例如：案件受理後，應先查核事項；又

經查核周邊土地查核屬優良農地者之處理方式），俾

相關機關（單位）後續配合辦理相關作業。 

(二)如該方案規定意旨確定係指「特定地區範圍土地周圍

均屬優良農地性質者不得變更特定農業區」，臺南市

政府所送安定區港口段、安定區六塊寮段、新化區頂

山腳段、新化區崙子頂段、西港區中州段、將軍區嘉

昌段、新營區太子宮段太子宮小段等 6 案，如經該府

農業主管單位再行確認其周邊確屬優良農地性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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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請作業單位將該 6 案函送經濟部，俾該部協助辦

理工廠轉型或遷廠等作業。 

(三)依據現行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，未登記

工廠應先將特定農業區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，再由

未登記工廠之廠商依據本部 103 年 12 月 31 日修正發

布之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31 條之 1 規定，於

取得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整體規劃興辦事業計

畫文件後，再向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辦理

特定農業區以外之土地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及

適當使用地等程序，考量前開「整體規劃興辦事業計

畫」之核准範圍可能與本部核備（定）變更為一般農

業區之範圍不同，為避免產生後續需要再配合恢復原

使用分區或調整檢討變更使用分區範圍等相關作

業，徒增行政資源及成本浪費情事，請作業單位會同

本部地政司、法規會等有關機關，研議因應處理方式。 

(四)為利後續特定地區涉及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檢討變

更為一般農業區案件之審查作業，請作業單位整理查

核表，將相關應審查事項及權責單位（含中央、地方）

逐一明列，並函送相關機關（單位）確認，以利後續

辦理相關案件審查作業。經彙整本次會議與會機關

（單位）意見，請作業單位將下列各應審查事項及權

責單位納為研訂檢核表之參考： 

1.特定地區內產業是否符合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」產業輔導需求之產業類型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產業主管單位、經濟部。 

2.是否已併同鄰近未登記工廠進行整體規劃（劃設工

業區或產業園區）評估，並經評估不具可行性：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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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產業主管單位、經濟部。 

3.是否就鄰近工業區（產業園區）進行檢視，並經檢

討尚無閒置空間可容納案內未登記工廠：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產業主管單位、經濟部。 

4.周邊是否非屬優良農地（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檢

討變更原則之地區）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農業

主管單位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。 

5.範圍內是否非屬優良農地（符合特定農業區劃定或

檢討變更原則之地區）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農

業主管單位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。 

(五)又臺南市政府所送新市區東大社段該特定地區檢討變

更案，前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函復：「1417 地號土地，

經查現況尚有種植苗圃之農業生產行為，尚有疑

慮。…因該特定地區有整體規劃之需求，而經貴部審

認該 7 筆土地確有必要整體辦理分區檢討變更，本會

原則尊重，另無其他意見」，因農業發展條例第 10 條

規定：「農業用地於劃定或變更為非農業使用時，應

以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，並先徵得主管機關之

同意…」，該條文並未賦予本部得同意變更農業用地

之權限，是請農業主管機關後續仍應就特定地區範圍

內農業用地是否同意變更逐一表示意見，以符法律規

定，俾本部據以辦理相關核備作業。 

(六)依據作業須知第 14 點規定，於完成製定非都市土地使

用分區圖、使用地編定圖及清冊後，應辦理於各該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公開展

覽及舉行說明會，並應將公開展覽及說明會之日期及

地點登報周知。該點規定並未要求應通知土地權利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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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人參與，惟考量特定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更

涉及民眾權益，又民眾參與為當前社會發展趨勢及政

府施政重要方向，是以，該類案件是否應通知土地權

利關係人參與，請作業單位再行評估檢討，又後續如

有需要踐行該通知程序時，並請臺南市政府配合補

辦。 

二、就檢討變更範圍： 

經濟部公告之特定地區均屬完整坵塊，惟因部分土地（例

如：交通或水利用地）並非單宗土地整筆完整納入特定

地區，而僅部分範圍納入，是該類土地後續如經完成非

都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更核備及公告程序後，應依據

行政院核定範圍及面積進行分割。本次臺南市政府函報

本部核備之土地使用清冊及相關圖說，就僅有部分範圍

納入特定地區（例如：交通或水利用地）者，非都市土

地使用分區圖及使用地編定圖均將全筆納入，雖清冊載

明各該筆土地屬特定地區之面積，然為使清冊與圖說相

符，後續仍請臺南市政府配合修正相關圖說，以資妥適。 

三、相關機關（單位）對於本案如有其他審查意見，請於會

後 7 天內提供本署彙整，俾併同提供臺南市政府補充或

修正；本案後續如經評估有再召開會議討論需要時，請

作業單位再行安排，並請相關機關（單位）屆時配合出

席。 

 

陸、散會：下午 5時 3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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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、發言要點 

◎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

一、本局就本案各地段土地逐案說明如下： 

(一)安定區港口段、新化區崙子頂段、新化區新化段王公廟

小段、新營區太子宮段太子宮小段等 4 案，經查該地區

平均耕地層厚度小於 15 公分，雖經產業發展單位確認

屬未來產業發展需求，並符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
年 3 月 9 日函所提供 6 項檢討變更原則之原則三條件

2，惟周邊土地均為特定農業區經辦竣重劃之農業用

地，爰建議採「使用分區變更後輔導轉型」方式辦理。 

(二)安定區六塊寮段及歸仁區媽祖廟段三小段等 2 案，其分

別臨近國道 8 號末端及臺 39 縣道，符合行政院農業委

員會 103 年 3 月 9 日函所提供 6 項檢討變更原則之原則

六，故同意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。 

(三)新化區頂山腳段案，因四周無灌溉水路，且臨特定農業

區甲種建築用地所群聚形成之聚落，生產環境已受外部

影響，並該地區平均耕地層厚度小於 15 公分，符合行

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年 3 月 9 日函所提供 6 項檢討變更

原則之原則三條件 2，故同意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。 

(四)西港區劉厝段案，因毗鄰鄉村區，且現況生產環境已改

變，特定地區內生產力低，符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
年 3 月 9 日函所提供 6 項檢討變更原則之原則一（已不

具劃定或變更為特定農業區之原則），故同意檢討變更

為一般農業區。 

(五)西港區中州段案，該地區面積為 2.1 公頃，其中 0.7 公

頃為特定農業區丁種建築用地，且現況生產環境已改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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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區內生產力低，並符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年 3
月 9 日函所提供 6 項檢討變更原則之原則三條件 2，故

同意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。 

(六)將軍區嘉昌段案，該地段經查平均耕地層厚度小於 15
公分，符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年 3 月 9 日函所提供

6 項檢討變更原則之原則三條件 2；另該地段土地雖屬

特定農業區，經辦竣重劃，然未參與交換分合土地，無

臨近水路，且鄰近多筆土地已為魚塭使用，為輔導養殖

業者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故同意檢討變更為一般農

業區。 

(七)新市區東大社段案，該地段經查平均耕地層厚度小於 15
公分，符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年 3 月 9 日函所提供

6 項檢討變更原則之原則三條件 2，故同意檢討變更為

一般農業區。 

二、依現行規定屬「優良農地性質者」係指「特定農業區農牧

用地」，而本府所報 11 案特定地區土地均經本府經濟發展

局審認符合未來產業發展趨勢及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

營方案」之規定，再由本局就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檢討變

更為一般農業區之相關原則提供意見。另該 11 案後續辦理

使用地變更編定程序時，本局將配合於興辦事業計畫及農

地變更說明書時，就各特定地區「周邊是否屬優良農地」

該項目進行審查。 

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

一、本會於 103 年 12 月 29 日及 104 年 2 月 6 日均已函復意見

在案，惟就臺南市政府函送之 11 處特定地區仍有相關疑義

有待釐清，請臺南市政府於本次會議上予以說明，如臺南

市政府確認符合各項檢討變更原則，該府所送 11 處特定地



 
7

區，本會均原則同意辦理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。前開尚

須釐清事項包括： 

(一)西港區劉厝段案：是否確實未符合「劃定或檢討變更

為特定農業區」之相關條件，即完全無法依作業須知

七（一）1(1)至(3)規定之各項條件，維持劃定為特定

農業區。 

(二)安定區港口段、新化區頂山腳段、新化區崙子頂段、

新化區新化段公廟小段、西港區中洲段、將軍區嘉昌

段、新營區太子宮段太子宮小段等 7 案，如係因遭受

風災、水災等重大天然災害，或因生產條件已改變，

以致生產平均耕土層少於 15 公分之因果關係，而經

臺南市政府審查並敘明其符合平均耕土層少於 15 公

分之規定。 

二、又農地是否屬「優良農地性質」之認定方式，請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依據農地分級分類成果辦理；另本會係依經

濟部召開之相關會議討論，僅就「特定地區範圍內」是否

符合檢討變更原則提供相關意見，後續有需要將「特定地

區周邊土地是否屬優良農地」納為審查條件，本會將再就

臺南市政府所提 11 案提供意見。 

三、有關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：「特定地區範

圍土地周圍均屬優良農地性質，無法將特定農業區變更

者，應輔導區內之未登記工廠轉型或遷廠…」乙節，涉及

特定地區周邊如屬優良農地性質得否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

區，請經濟部釐清該方案原意，就僅需考量特定地區範圍

內之土地，或應通盤考量特定地區周邊之農業生產環境明

確表示意見，俾後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本會辦理

相關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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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會 103 年 12 月 29 日函就新市區東大社段等 7 筆土地部

分，係同意案內 6 筆土地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，另同段

1417 地號土地尚未同意，如經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確認

該筆土地是否已納入整體規劃通盤考量後，本會原則同意

該筆土地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，惟如剔除該筆土地無影

響該特定區域後續整體規劃，本會建議該筆土地不納入檢

討變更範圍。 

◎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

一、案內土地若屬農地重劃區，範圍內「水利用地」之所有權

人為農田水利會，「交通用地」之所有權人為區公所；又依

據農業相關法令規定，僅限制農牧用地最小分割面積不得

小於 0.25 公頃，其他使用地仍得辦理地籍分割作業。 

二、本府依部頒作業須知規定，辦理登報周知、公開展覽及說

明會，前開須知並未規定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；惟後續本

案經核備後，本府將於辦理登簿作業時，依規定通知土地

所有權人。 

◎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

一、依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，劃定特定區域

範圍內之同意比例或面積比例應符合一定門檻規定，並經

相關中央及地方相關單位（產業發展單位、城鄉發展單位、

農業單位、地政單位）確認後，即可劃定為特定區域，不

需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劃設。 

二、案內土地現況均已為工廠使用，且已無法回復為農業使用，

為使後續有效管理，建議應輔導其土地合法使用；另產業

發展需求面，本市範圍內既有報編工業區土地已嚴重不敷

使用需求，本局刻積極推動七股工業區及新吉工業區（面

積約 150 公頃）之開發作業，綜合考量遷廠或輔導轉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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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效益、產業群聚效益、本市未來之經濟發展，建議同

意本府所報 11 案特定地區均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更為一

般農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特定地區範圍內廠商，均經本局查認符合「輔導未登

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產業輔導需求之產業類型；另污染

防治部分，將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後續依據各開發計畫之污

染防治計畫進行查核管理。若排放溝渠係屬農田水利會管

轄者，自應取得該會同意文件後，始得將達排放標準之工

業廢水排入溝渠。 

四、依據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，劃定特定區

域原則應達 2 公頃以上，另前開方案及「非都市土地使用

管制規則」第 31 條之 1、第 31 條之 2 均規定應配合設置

公共設施（含隔離綠帶、緩衝帶等），故新市區東大社段案

內 1417 地號土地，當初基於前開規定，而將該筆土地納入

特定地區，基於後續興辦事業計畫，應依據相關法令規定

進行整體規劃，故該筆土地仍有納入特定地區並檢討變更

之需要。 

◎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

一、依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劃定特定區域時，均應徵詢相關單位是否有產業發展

需要，本部工業局及臺南市府經濟發展局均給予正面回應。 

二、特定地區範圍內土地如符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之檢討變更

原則，建議應同意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。 

◎本部地政司 

一、本案涉用地變更編定部分，本司業配合修正「非都市土地

使用管制規則」相關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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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依據本部 103 年 12 月 31 日修正生效之「非都市土地使用

管制規則」第 31 條之 1 及第 31 條之 2 之說明欄載明，特

定地區範圍土地依全國區域計畫規定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

區後，始得申請辦理使用地變更編定作業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一、依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：「特定地區周邊

如屬優良農地性質者，應函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業

者朝輔導轉型或遷廠方式辦理」，本案應先確認周邊土地是

否屬優良農地性質，若屬優良農地性質者，應朝輔導轉型

或遷廠方式辦理，不應逕將特定農業區檢討變更為一般農

業區。 

二、臺南市政府應先就全市工業區進行檢討，以輔導未登記工

廠遷入，若既有工業區完全無法納入時，再評估採個案變

更方式辦理，故本案仍請臺南市政府提出相關檢討結果逐

一說明，俾利後續辦理相關作業參考。 

三、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經濟部釐清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

經營方案」，有關「優良農地性質輔導轉型或遷廠」之規定，

及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年 3月 19日農企字第 1030208369
號函說明三（特定區域範圍內之 6 項檢討變更原則）與說

明四（特定區域周邊優良農地性質者），明確說明特定區域

之土地使用檢討變更作業，應符合條件僅包含「特定地區

範圍內屬優良農地」，抑或應將「特定地區周邊屬優良農地」

併予納入考量。 

四、有關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第 27 條、第 31 條之 1
及第 31 條之 2 之相關規定，是否有「附停止條件」或「附

條件同意」之彈性空間，請本部地政司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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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部地政司於 103 年 12 月 31 日修正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

制規則」第 31 條之 1 規定略以：「位於依工廠管理輔導法

第 33條第 3項公告未達 5公頃之特定地區內已補辦臨時工

廠登記之低污染事業興辦產業人，經取得中央工業主管機

關核准之整體規劃興辦事業計畫文件者，得於特定農業區

以外之土地申請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及適當使用

地。…其餘土地於公共設施興建完竣經勘驗合格後，依核

定之土地使用計畫變更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。…第 1 項特

定地區外已補辦臨時工廠登記或列管之低污染事業興辦產

業人，經取得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工業主管機關輔導進駐核

准文件，得併同納入第 1 項興辦事業計畫範圍，申請使用

地變更編定。…五、水污染防治措施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

許可。六、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令規定。…」已明確

規定於使用地變更作業時，應將水污染防治措施納入審核

項目。 

六、查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刻研訂「特定地區配合變更為丁種建

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」，建議應將「非都市土

地使用管制規則」第 31 條之 1、第 31 條之 2 之相關規定

納為審查要件。 

七、依「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」規定，特定地區周邊

是否屬「優良農地性質」者，應由農業主管機關表示意見，

臺南市政府所報 11 案，其中 6 案係屬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函

示周邊具坵塊方整農地者，請臺南市農業局及行政院農業

委員會再檢視該 6 案件周邊農地之現況情形，如經檢視確

屬優良農地者，依據方案規定，各該案件應朝轉型或遷廠

方式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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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請臺南市政府後續配合補充相關資料函送本署後，本署將

另函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經濟部再次提供意見後，提本

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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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簽到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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